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6年 4月 18日下发了《关于修订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国税发［2006］56号）（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自 2006年 7月 1日起在全国统一使用新的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以下简称“新申报表”），同时停止使用

旧申报表（包括总局制定和各级税务机关自定的申报表）。笔

者结合对该文件、新申报表及填表说明等资料的理解，认为以

下几个方面发生了比较突出的变化。

一、新申报表的总体框架发生了变化

新申报表共 23张表，其中主表 3 张、附表 20张。3张主

表区别不同纳税人使用：主表 1———《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

报表》及其 20张附表适合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的企业所得税纳

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使用；主表 2———《企

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适合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的企业所

得税纳税人在季度（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使用；主表 3 ———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合核定征收方式的企业在季度

（月）和年度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使用。也就是说，新申报表

实施后，按征收方式把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分为两类分别进行

申报：一种是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的纳税人在季度（月）预缴企

业所得税时使用简单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年

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使用细化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表》及其 20张附表；另一种是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纳税

人季度（月）、年度都使用简单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这

样，使企业所得税在管理上既突出了重点，又兼顾了一般；既

简化了平时申报手续，又保证了年度所得税申报资料的完整

性，体现了精细化管理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内、外资企业所

得税统一后的申报管理打下了基础。

二、关于收入总额项目的变化

新申报表的“收入总额”不但项目比旧申报表简化，其设

置内容也与会计制度更加接近，同时各项数据基本上都能从

附表一《销售（营业）收入及其他收入明细表》和附表三《投资

所得（损失）明细表》中取得，方便了纳税人的填报。而收入总

额中变化比较明显的，也正是这几项所得。

1. 关于《销售（营业）收入及其他收入明细表》。该表总体

结构可划分为两块，即销售（营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当然这里

的“其他收入”与会计上“其他业务收入”的核算内容并不相

同，它反映的主要是会计上在“营业外收入”和“资本公积”中

核算的有关内容；“销售（营业）收入”反映的主要是会计上在

“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核算的有关内容及会计上

不作收入核算而税法上视同销售的业务。同时，新申报表也取

消了旧申报表中“销售退回”、“折扣与折让”和“销售（营业）收

入净额”三行，“销售（营业）收入”一行按销售净额的口径填

写。这主要是由于新会计制度取消了“销售折扣（折让）”科目，

企业发生现金折扣以外的其他折扣及销售退回，在反映收入

时一律以净额反映。这种变化的另一种意义在于统一了可在

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的计算基数。现

在根据《通知》要求，可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业务

宣传费的计算基数统一为申报表主表第 1行“销售（营业）收入”。

此外，一些具体收入在新、旧申报表中的反映也有一定区

别。比如，无形资产、固定资产转让收入，在旧申报表中是作为

“销售（营业）收入”反映的，而在新申报表中是作为“其他收

入”反映的；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和出租固定资产，在旧申报

表中是分别在“特许权使用收益”和“租赁净收益”两个项目里

反映的，而新申报表取消了这两个项目，并将上述收入列入销

售收入中的“让渡资产使用权”。这样的改变虽然对收入总额

没有影响，但对一些按照销售收入一定比例计算可在税前扣

除的费用来讲就有影响了。

2. 关于投资收益。其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关于免于补税投资收益的范围。在附表七《免税所

得及减免税明细表》中明确为：被投资方与纳税人适用税率

一致，以及享受定期减免税或者定期低税率期间，向纳税人分

回的利润、股息及红利。变化之处在于将被投资方定期减低税

率期间分回的利润也归为免于补税投资收益的范围。这一变

化，笔者认为可能是支持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需要。因为西部大

开发优惠政策适用 15%的税率，属于定期减低税率优惠而非

定期减免税优惠，这样，投资方从西部所投资的企业在定期减

低税率期间分回的利润就可以不补税了。

其二，投资收益在新、旧申报表中的反映。关于投资收益

如何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主要有以下两个重要规定：淤根据

《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财税［1994］9号），如投

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联营企业的，投资方企业分回的税

后利润应按规定补缴所得税。于《关于企业收取和交纳的各种

价内外基金（资金、附加）和收费征免企业所得税等几个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7］22号）规定：为了简化计算，企业

发生亏损，对其从被投资方分回的投资收益（包括股息、红利、

联营分利等）允许不再还原为税前利润，而直接用于弥补亏

损，剩余部分再按有关规定补税。旧申报表对投资收益是按还

原后的数额填列的，而新申报表不用还原计算。但这并不意味

着哪张表的计算是错误的，应该说新、旧申报表的填列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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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述文件的精神。旧申报表在对投资收益还原后，对弥补亏

损而不需还原的投资收益，在“其他纳税调整减少项目”中要

减去其已纳所得税款；而新申报表在未对投资收益还原的情

况下，在第 16行“纳税调整后所得”之后的第 19行，又加上了

“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应该说新申报表的逻辑结

构更加清楚，也更容易让人理解。不过，这样处理对企业的一

个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在计算可扣除的公益、救济性

捐赠时，旧申报表的计算基数包括了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甚

至还包括用于弥补亏损的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即其计算基

数中的“投资收益”是完全的还原后的投资收益；而新申报表

的计算基数是不含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的，甚至不含应补

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

三、对纳税处理有争议之处予以明确

1. 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纳税处理，以前

存在很大的争议。会计上，《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

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规定，为职工缴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在工资总额 4%以内的补充医疗保险，应在

应付福利费中列支。而税法上，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

法》（国税发［2000］84号），纳税人为全体雇员缴纳的基本医

疗保险费可在税前扣除；同时根据《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

企业为全体雇员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或标准

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可以在税前扣除。这里

会计与税法的处理就产生了差异，在“应付福利费”中核算的

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能否调

减呢？新申报表对此进行了明确，在附表五《纳税调整减少项

目明细表》中规定，在应付福利费中列支的基本医疗保险和补

充医疗保险可以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当然，基本医疗保险和补

充医疗保险在税前扣除也必须是在税法和国家有关社会保障

政策规定缴纳的范围内，超过部分要在附表四《纳税调整增加

项目明细表》中作纳税调增处理。

2.《通知》强调，查补的应纳税所得额，应并入所属年度

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按税法规定计算应补税额，但不得弥补以

前年度亏损，不得作为计算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的基

数。应该说此前也有过类似规定，如《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业

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91号）规定：对纳税人查增的

所得额，应先予以补缴税款，再按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给予处

罚。其查增的所得额部分不得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在减

免税期间查出的问题，属于盈利年度查增所得额部分，对减税

企业、单位要按规定补税、罚款，对免税企业、单位可只作罚款

处理；属于亏损年度多报亏损的部分，应依照关于纳税人虚报

亏损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税务机关查增的所得额不得作为

计算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基数。《通知》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

并非是对国税发［1997］191号文的简单重复，它明确了目前

在理解上存在分歧的以下问题：淤对查增所得额应并入其所

属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该年度重新确定的适用所得税

税率，据以计算应补缴的所得税；于属虚报亏损的，应按《关于

企业虚报亏损适用税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190号）

的规定处理；盂在纳税申报表中，不反映这部分查增所得额。

四、关于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规定的变化

在附表九《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额明细表》中，规定本年

度技术开发费发生额较上年度技术开发费发生额增长比例无

论是否达到或超过 10%都应填报，而且加计扣除部分当年不

足扣除的可以在以后四个年度内扣除。而《关于促进企业技术

进步有关税收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发［1996］152号）明确

规定：盈利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增长达到 10%以上的，其

实际发生额的 50%，如大于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可就其不

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予以抵扣；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

年度均不再抵扣。因此，新申报表关于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

与国税发［1996］152号文是矛盾的。从附表九《技术开发费加

计扣除额明细表》的填表说明中可以看到，本年度技术开发费

发生额较上年度技术开发费发生额增长比例无论是否达到或

超过 10%都应填报此表。那么是否意味着技术开发费加计扣

除不再需要满足 10%的增长比例呢？应该说还是需要的，否则

达不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而且填表说明也明确了，本

年增长比例小于 10%时，本年加计扣除额为 0。之所以无论增

长比例是否达到 10%都要填报此表，是因为即使本年不产生

加计扣除额，可能也会有以前年度尚未扣完的加计扣除额需

要在本年扣除。

五、其他方面的变化

1. 关于在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在

旧申报表中该基数为“纳税调整前所得”；而新申报表将其改

为“纳税调整后所得”。附表八《捐赠支出明细表》比旧申报表

要详细得多，分别列示了按 3%（1.5%）、10%及全额扣除的公

益、救济性捐赠。旧申报表之所以没有这样详细列示，是因为

有关按 10%及全额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规定，都是在旧

申报表发布以后才出现的。在新申报表中不同扣除比例的计

算基数都是一致的，即为“纳税调整后所得”，同时应对不同扣

除比例的捐赠分别计算出扣除限额与纳税调整额。

2. 关于工会经费的计提基数。《通知》强调，《关于工会经

费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678 号）中所称每月

全部职工工资，是指按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工资额，该数

额是允许税前扣除的工会经费的计算基数。然而，2005年中

华全国总工会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工

会经费税前扣除管理的通知》（总工发［2005］9号）明确：凡依

法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每月按照全

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向工会拨缴工会经费，工资总额按照国

家统计局 1990年第 1号令《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颁布

的标准执行，工资总额组成范围内的各种奖金、津贴和补贴

等，均计算在内。这一规定可以说大大提高了可在税前扣除的

工会经费的计算基数，也与《通知》的规定出现了不一致。鉴于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可在税前扣除的工会经费等的计提

基数也明确为计税工资，且该条例是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发布

的，所以笔者认为总工发［2005］9号文的规定值得商榷。也许

出于上述考虑，新申报表规定税前扣除的工会经费的计提基

数是指按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工资额。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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